




2026年 4月 30日

中国恒天立信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九龙长沙湾大南西街 1018号

东方国际大厦 2201及 2203室

尊敬的董事会：

有关：(1) 有关翠城道土地收回事项的拟非常重大出售事项；及

(2) 股东特别大会通告

我们根据中国恒天立信国际有限公司(“贵公司”及其子公司， “贵集团”) 于 2026年 4 月 30
日发出的有关标题事项的股东通函（“该通函”） 。除非另有定义， 否则本信函中使用的复杂

术语的含义与该通函中定义的相同。我们确认以下：

1. 我们并无在贵集团任何成员公司的股本中拥有实益权益，且均不拥有认购或提名他人认购

贵集团任何成员公司的证券的权利（不论在法律上是否可予行使） 。

2. 截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 我们自 2025年 12 月 31 日（即贵公司最近刊发的经审计财务

报表编订截止的日期）以来，均无于贵集团任何成员公司收购或出售或租赁或拟由贵集团

任何成员公司收购或出售或租赁的任何资产中拥有任何直接或间接权益。

3. 我们已就该通函刊发发出书面同意，表示同意按该通函所载形式及内容载入本估值报告及

引述我们的名称， 且迄今並無撤回同意書。

我们进一步同意本估值报告以及本信函按该通函附录五“一般资料”中题为“展示文件”的部分

所述予以展示。

此致

代表

深圳市國房土地房地產資產評估諮詢有限公司




